
ISO22000:2018的P-D-C-A食品安全危害控制闭环思路

产品名称 ISO22000:2018的P-D-C-
A食品安全危害控制闭环思路

公司名称 贯标集团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10号三宝科技园1号楼B座6层

联系电话 4009992068 13382035157

产品详情

第一、食品安全危害分析（P）

在ISO22000:20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8.5.2条款危害分析要求推行ISO22000:2018的企业必须进行食品安
全危害分析。

1、食品危害分析的准备工作：

（1）成立食品安全小组（5.3组织的岗位、职责和权限：任命食品安全小组和食品安全小组组长）；

（2）明确食品安全小组的职责和权限；

食品安全小组的职责贯穿整个食品安全危害控制过程中；

食品安全小组组长的职责和权限（见ISO22000:2018-5.3.2）；

2、食品安全小组成员的要求：

（1）7.2能力—在建立与实施FSMS方面，确保食品安全小组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经验（这些知识和经验
包括但不限于组织FSMS范围内的产品、过程、设备和食品安全危害）。

（2）7.1.2人员—当需要外部专家帮助建立、实施、运行或评估FSMS时，则应在签订协议或合同中对外
部专家的能力、职责和权限予以规定，并保留成文信息。

3、8.5.1实施危害分析的预备步骤

（1）食品危害分析的依据:

1）8.5.1.2原料、辅料和产品接触材料的特性；



2）8.5.1.3终产品（成品）的特性；

3）8.5.1.4终产品（成品）的预期用途；

4）8.5.1.5流程图（安全成品的实现流程图）；

5）8.5.1.5有关安全成品实现的每一步骤的工艺描述

（2）食品危害分析需要考虑的因素：

根据流程图的每一步骤依据该步骤相关的因素（4M1E—人员、机器设备、物料、操作方法、操作环境）
识别、分析有可能引入或本身存在的食品安全危害。

（3）食品危害分析的原则：

全面、充分、不遗漏

（4）食品危害分析通常采用的方法：

头脑风暴法

第二、食品安全危害评估，确定显著性危害(P)

在ISO22000:20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标准8.5.2.3条款危害评估要求推行ISO22000:2018的企业必须评估已识别
的每一种食品安全危害

1、食品安全危害评估的依据：

（1）相关适宜的法律法规要求；

（2）相关适宜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；

（3）与顾客商定的食品安全要求；

（4）行业公认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；

（5）行业报道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；

（6）相关方特别关注的食品安全要求；

（7）同行业出现过的食品安全危害；

（8）企业自身的食品安全管理经验；

（9）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（4.1理解组织及其环境）；

（10）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范围；

2、食品安全危害评估需要考虑的因素：

（1）食品安全危害发生的可能性；



（2）食品安全危害导致后果的严重性；

3、食品安全危害评估的结果：

（1）显著性食品安全危害（需要采取食品安全危害控制计划管控的）；

（2）非显著性食品安全危害（可以忽略不计的）。

第三、危害控制计划的确定(P)

8.5.2.4.1 根据危害评估，组织应选择适当的控制措施或控制措施组合，使已识别的显著食品安全危害能够
得到预防或降低到规定的可接受水平。

组织应将选择确定的控制措施分类，是通过操作性前提方案还是关键控制点来管理。

备注：通常关键控制点的判定依据关键控制点判断树。

第四、危害控制计划的确认(P)

8.5.3该确认应在实施控制计划中的控制措施及控制计划（见8.5.4）前，及任何变更之后进行（见7.4.2,7.4.
3,10.2 和10.3）。

1、确认的目的：

危害控制计划制定的依据或来源是否科学、合理、有效，能否消除危害或将危害降低到可接受水平。

2、确认的依据：

（1）相关适宜的法律法规要求；

（2）相关适宜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；

（3）与顾客商定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；

（4）行业公认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；

（5）行业报道的有关食品安全管理要求；

（6）相关方特别关注的食品安全要求；

（7）同行业出现过的食品安全危害；

（8）企业自身的食品安全管理经验。

3、确认的时机：

（1）危害控制计划初期制定后；

（2）危害控制计划发生变更后；

第五、危害控制计划的实施【D】



8.5.4.5 危害控制计划的实施：组织应实施和保持危害控制计划，保留成文信息的实施证据。

第六、危害控制计划的监视【C】

8.5.4.3 CCP和OPRP的监视系统

1、应为每个关键控制点的控制措施或控制措施组合建立监视系统,以发现关键限值的任何失效。

2、该系统应包括所有针对关键限值的有计划的测量。

3、应为每个操作性前提方案的控制措施或控制措施组合建立监视系统，以发现行动准则的失效。

第七、危害控制计划的验证【C】

8.8.1 验证组织应建立、实施和保持验证活动。验证策划应规定验证活动的目的、方法、频次和职责。

验证活动应确认：危害控制计划得以实施并有效；

第八、验证活动结果的分析【C】

9.1.2 分析和评价

组织应分析和评价通过监视和测量获得的适当数据和信息，包括与前提方案和危害控制计划相关的验证
活动的结果（见8.8和8.5.4）、内部审核（见9.2）和外部审核。

第九、危害控制计划的纠正【A】

8.9.2 纠正

（1）8.9.2.1 当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和/或操作性前提方案的行动准则不符合时，组织应确保根据产品的
用途和放行要求，识别和控制受影响的产品。

（2）8.9.2.2
当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不符合时，受影响的产品应当识别并作为潜在不安全产品进行处置（见
8.9.4）。

（3）8.9.2.3 当OPRP的行动准则不符合时，执行以下要求：

a. 确定该失效对食品安全的影响；

b.确定失效的原因；

c. 确定受影响的产品并根据8.9.4处置。

第十、纠正和纠正措施【A】

1、8.9.2 纠正：

（3）8.9.2.3 当OPRP的行动准则不符合时，执行以下要求：

a. 确定该失效对食品安全的影响；



b.确定失效的原因；

c. 确定受影响的产品并根据8.9.4处置。

2、8.9.3 纠正措施：

当关键控制点的关键限值和/或可操作性前提方案的行动准则不符合时，应评价纠正措施的必要性。

第十一、潜在不安全产品的处置【A】

1、8.9.4潜在不安全产品的处置：

（1）8.9.4.1 总则

（2）8.9.4.2 放行的评价

（3）8.9.4 潜在不安全产品的处置

2、8.9.5 撤回/召回

第十二、危害控制计划的更新【A】

8.6 前提方案和危害控制计划规定的信息更新

在制定危害控制计划后，必要时，组织应更新以下信息：

（1）原料、辅料和产品接触材料特性；

（2）终产品特性；

（3）预期用途；

（4）流程图、过程和过程环境的描述。

组织应确保危害控制计划和/或前提方案是最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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